






（二）个人科技特派员和团队科技特派员中的每名成员均

给予每人2万元工作经费（团队科技特派员发起人同时是个人科

技特派员的， 只给 一 次工作经费2万元）。 工作经费由福建省第

十批援藏工作队、 西藏昌都市科技局负责安排， 拨付给科技特

派员所在单位， 用于赴昌都市开展科技服务差旅费、 科技特派

员补助(0. 5万元／人， 直接发放给个人）和科技服务相关费用

支出 。 援藏 一年服务期结束后， 对巳按要求入藏服务但工作经

费仍有剩余的， 作为科技特派员补助直接发放给个人 。 对入藏

开展科技服务次数超过 一 次以上的或每次入藏工作时间较长

的， 2万元工作经费如果不足以核销科技特派员实际支出费用 ， 

不足部分的差旅费可由科技特派员所在单位按规定报销补助。

（三）科技特派员牵头申报福建省级科技计划项目， 可在

在项目评审环节享受项目加分待遇。支持福建省科技特派员（闽

藏协作）开展在昌都有应用前景、 对昌都经济社会发展有实质

推动作用的课题研究 ， 经福建省第十批援藏工作队 评估可优先

纳入次年福建援藏规划内课题研究项目资助。

联系人：陈鹏程（闽十援教育组） ， 电话： 18559150595;

原宏伟（昌都市科技局）电话：13618958067;陈曦（省科技厅

农村科技处），电话：0591-87881230;高晓丹（网络技术支持），

电话： 0591-87869374。

附件： 1．西藏昌都市2023年科技服务需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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